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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货运管理规定              QB/HY-03-07-07

1 目的

为了规范公司的货运管理，保证货物及时发出从而使客户满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2 范围

  本规定适用于各子公司、事业部所有产品的货运管理。

3 职责

3.1 计划调度中心是产品运输的归口管理部门；

3.2 各子公司、事业部协助做好发货工作；

4 管理内容

4.1 营销中心根据合同交货期的要求，与各子公司、事业部生产内勤进行沟通，确保产品已经完工包装，附件准备齐全；

4.2 营销中心经办人员开出《出货通知单》，经相关领导审核后，转交计划调度中心货运管理员；

4.3 计划调度中心发货员根据《出货通知单》，填写《发货通知单》、《提货通知单》、《货物签收回执单》，交各子公司、事业部生产内勤；

4.4 各子公司、事业部生产内勤将本次发货数量、体积、包装尺寸等相关数据通知货运管理员；

4.5 计划调度中心货运管理员及时与货运公司沟通(运费、到达时间),安排好运输车辆；

4.6 各子公司、事业部生产内勤，通知相关部门做好事发货前期的准备工作，运输车辆到达后安排装车；

4.7 装车完毕后,通知计划调度中心货运管理员与货运公司(货运司机)办理相关手续;

4.8 货物发出之后, 计划调度中心货运管理员做好货物到达情况的跟踪工作,确保货物安全到达目的地，并负责收回货运回执单。

5 附则

5.1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计划调度中心；

5.2本规定经相关部门会签后颁布实施，修改时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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